关于进一步加强无烟校园的通知

为全面推进无烟校园建设，消除火灾隐患、防止火灾事故发生，营造教书育人清新安全的校园环境，根据教育部《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家卫生健康委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无烟学校建设工作的通知》及学院《校园内禁烟禁酒规定》（内鸿院发〔2020〕123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按照院领导的指示，各部门、各系各班着力开展禁烟活动：
一、禁止学生在校园内公共场所尤其是在教学楼、宿舍等场所吸烟。
二、各系各班做好主题班会及本系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杜绝吸烟及乱扔烟头现象，制定检查措施，做好检查记录；
三、宿舍楼宇要加强控烟管制及教育工作，按照文件要求，严格落实。
四、违反规定的处理意见：
（一）校园内教室、宿舍等公共场所吸烟者，给予全院通报批评，建立吸烟违纪台账，并及时对违纪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行为督导；连续两次，依据《校园内禁烟禁酒规定》（内鸿院发〔2020〕123号）、《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学生宿舍管理规定》中第五章第二十一条及《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第三章二十五条给予警告以上处分。同时取消年度评奖评优。
（二）担任学生干部的，撤销相应职务；学生党员或预备党员，给予党内批评教育；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取消入党发展资格。
（三）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处分；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等情节严重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并依照相关法律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在宿舍发现烟蒂、烟具时，应落实责任人，责任不清时宿舍全体成员共同承担，处理意见参照第一款规定。
（五）设立举报电话：18147381944
五、 禁烟管理将纳入各系年底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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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教育部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

                     教基一函〔2014〕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吸烟有害健康。在校园里吸烟，不利于广大青少年学生从小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也有损于营造教书育人的清新校园环境。加强学校禁烟控烟工作，对于建立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整体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具有极为重要意义。根据中央关于公共场所禁烟的有关要求，结合教育系统实际，现就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禁止在中小学幼儿园内吸烟。凡进入中小学、中职学校、幼儿园，任何人、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一律不准吸烟。校长是学校禁烟第一责任人，不但要率先垂范，还要认真做好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加强学校治理，完善禁烟措施。要在校门口显眼处设立“无烟校园”或禁烟标志。学校不设置吸烟区，不摆放烟具，不出现烟草广告或以烟草品牌冠名学校、教学楼。学校小卖部不得销售烟草制品。要做好校外人员进入校园时的禁烟解释和劝导工作。
　　二、严格限制在高等学校内吸烟。所有高等学校建筑物内一律禁止吸烟，也不得设置吸烟室，在醒目位置要设置禁烟标识和学校禁烟监督电话。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室外露天区域设置少量吸烟区，并要设置明显的引导标识和“吸烟有害健康”等提醒标识。吸烟区设置应符合消防要求，远离师生集中场地和必经通道。有条件的学校要安装烟雾报警、视频设备等装置，加强对吸烟的监控，防止有人在相对独立的办公室或实验室内吸烟。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引导有吸烟习惯的师生戒烟。
　　三、加强吸烟有害宣传教育。地方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采取多种形式，利用世界无烟日、新生入学等重要时间节点，利用课堂、讲座、党团活动等对学生开展禁烟教育。讲透吸烟的危害性，普及基本医学知识，让远离烟草成为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的自觉行为，让吸烟者争相戒烟成为时尚，劝阻吸烟，拒绝二手烟，共同创造一个良好的无烟氛围。
四、建立禁烟工作长效机制。各地要结合实际广泛开展“无烟校园”创建活动，建立督导检查机制，加强对行政区域内学校禁烟工作的检查和指导，对禁烟工作措施落实不力的学校要进行查处通报。学校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将履行禁烟职责纳入教职工考核和学生评价体系。设立禁烟监督员，加强禁烟日常动态监督。

教育部
2014年1月17日

附件2


国家卫生健康委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无烟学校建设工作的通知

国卫规划函〔2020〕45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教育厅（教委、教育局）：
　　为加快推进《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控烟行动实施，科学引导青少年树牢公民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全面营造校园无烟环境，筑牢青少年“拒绝第一支烟”的社会环境，现就进一步加强无烟学校建设工作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建设无烟学校，对于营造健康文明育人环境、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青少年从小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建设无烟学校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把无烟学校建设作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本着统一组织、属地管理的原则，建立完善本区域内无烟学校建设工作机制，制定实施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推动无烟学校建设工作全面开展。力争到2022年底，实现各级各类学校全面建成无烟学校的目标。
二、细化责任分工，确保建设成效
各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要对本区域内无烟学校建设工作进行部署和安排。各地卫生健康部门要为无烟学校建设提供健康科普知识和技能宣传教育等专业技术支持，帮助引导教职工和学生吸烟者主动戒烟，并提供相应的戒烟服务，推动形成健康向上的无烟校园氛围。各地教育部门要将无烟学校建设作为考评学校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指标。学校要按照无烟学校建设指南（见附件），强化控烟措施，加强各项保障，将履行控烟职责纳入教职工考核和评价体系，将学生吸烟行为作为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管理的重要内容，确保无烟学校建设工作做实做细。
三、强化宣传教育，维护无烟环境
各级卫生健康部门会同教育部门督促学校利用世界无烟日、儿童节、教师节、新生入学等重要时间节点，通过各种活动、讲座、宣传栏、电子屏等方式，对无烟学校建设进行广泛宣传，形成广大教职工、学生以及家长积极支持无烟学校建设的良好舆论氛围。学校将吸烟、二手烟及电子烟危害等控烟相关知识纳入学生健康教育课程，通过课堂教学、班会、党团活动、知识竞赛、板报等多种形式，创新开展青少年乐于接受的控烟知识宣传和普及，促进师生养成健康无烟生活方式，共同维护无烟校园环境。
四、加强监督评估，巩固建设成果
各级卫生健康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建立评估考核机制，定期对本区域内学校开展无烟环境建设的情况进行明查暗访，适时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并及时通报相关结果。要用好评估分析结果，对开展无烟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指导整改，对做得好的要总结经验并推广。学校要注重日常巡查和自我管理，加强对吸烟现象的管控，持续强化无烟学校建设成果。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将适时组织开展国家级指导检查、第三方暗访评估等，并及时通报结果。
《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控烟工作的意见》（教体艺厅〔2010〕5号）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废止。


国家卫生健康委 教育部
2020年11月26日







附件3
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
校园内禁烟禁酒规定

内鸿院发〔2020〕123号

依据《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教基一函〔2014〕1号）精神，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一、禁烟禁酒工作原则
积极宣传、严格管理、责任明确、处罚有力，坚决杜绝校园吸烟饮酒现象。
二、适用对象
学院全体学生及外来人员。
三、禁烟规定
（一）学院不设吸烟区域，校园内所有场所（教学区、生活区、环境区、图书馆、卫生间等）一律禁止吸烟，各相关部门对来访人员做好禁烟解释和劝导工作。
（二）全院师生有义务对校园内吸烟者提出劝解。各系、部门应在所负责区域内履行职责。
（三）校园内任何场所（商店、餐厅等）不得销售烟草制品。
（四）学院采取多种形式对全体学生开展禁烟教育，做好禁烟宣传，让远离烟草成为学生的自觉行为。校园内不得出现烟草广告，校内活动不得为任何烟草类商品做宣传。
（五）各系要在本系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提示牌和学院禁烟监督电话。
（六）各系设立禁烟监督员，加强禁烟日常动态监督，将禁烟职责纳入各系考核和评价体系。
（七）对在校园内吸烟者进行批评教育的同时需记录在册，作为评奖评优依据。对不听劝阻的学生进行处罚。
四、禁酒规定
（一）本院学生在校期间一律不许饮酒（包括白酒、啤酒、红酒等含有酒精的饮品）；
（二）学院食堂、超市不得向学生出售酒水；
（三）学院采取多种形式对全体学生开展禁酒教育，做好禁酒宣传。同时学院内不得出现酒类广告，校内活动不得为任何酒类商品做宣传。
（四）各系要在本系内设置醒目的禁止饮酒提示牌和学校禁酒监督电话。
（五）各系设立禁酒监督员，加强禁酒日常动态监督，将禁酒职责纳入各系考核和评价体系。
（六）凡出现饮酒现象，依据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相关规定给予处理。
五、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实行。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
                               2020年10月17日
附件3


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
学生宿舍管理规定

内鸿院发〔2020〕126号

第五章  安全管理规定
第二十条 所有住宿人员要自觉维护宿舍安全，不得在宿舍楼内进行各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校规校纪的活动。增强法制观念和安全意识，提高防范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救逃生能力，有权及时劝阻、制止和报告任何有损宿舍安全、正常秩序的不良行为。
第二十一条 增强消防安全意识，发现火警、火灾等灾害事故时，要保持冷静，并及时按突发事件预案执行。宿舍内严禁以下行为：
（一）非紧急或突发情况下，擅自挪动、乱用、破坏消防器材和设施。
（二）携带或存放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及放射性的危险物品。
（三）私自存放和使用劣质电器、无3C认证产品、非安全器具，包括电炉、电锅、电热杯、电热褥、取暖器、电吹风、电烫斗等电热器具。
（四）私拉电线、网线或私接插排。
（五）长时间不在寝室内时不关照明灯、不拔充电器等（插座供电时间为6:00—23:00，照明灯供电时间随季节不同作出相应调整）。
（六）使用明火以及烧煮饭菜。
（七）吸烟、乱扔烟蒂等燃烧物。
（八）从事经营性销售活动。
（九）其他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造成安全隐患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增强防盗安全意识，保护宿舍内财物安全。
（一）学生宿舍不宜存放贵重物品和大量现金，由此造成的损失责任自负。
（二）妥善保管宿舍钥匙。切勿轻易将宿舍钥匙借于他人，严禁私自调换门锁或另加门锁。丢失门锁钥匙要及时报告生活老师更换门锁，其成本费用由责任人负责。生活老师备份有各宿舍门锁钥匙，住宿人员因故需临时借用的，须凭有效证件到值班室办理，并及时归还。
（三）离开宿舍或睡觉时随手关窗、锁门。
第二十三条 重视自身和公共安全，服从生活老师管理。
（一）遵守作息时间。所有学生宿舍楼每日6:00开门，22:30锁门。晚归者须主动配合生活老师验证身份、说明理由并登记后方可进入宿舍。
（二）锁楼门后，如遇有急事外出者，学生本人应先通知辅导员（班主任），经系学生管理干事同意后，由辅导员（班主任）或学生管理干事亲自到宿舍楼将学生带出。
（三）积极配合生活老师及工作人员查验有效证件。
（四）贵重、大件物品进出宿舍楼须在值班室登记。
第二十四条 禁止在宿舍楼内携带和存放管制刀具等违禁器材。
第二十五条 严格会客制度，对学生在宿舍会客做如下规定：
（一）会客登记：校内外来访客人确有特殊理由需要进宿舍的，须出示有效证件并在值班室登记后方可进出。
（二）会客时间：以生活管理科实际规定为准。为减少对其他学生的影响，应自觉避免在早上6:30-8:00、中午12:00-14:00及22:00以后会客。
（三）异性会客限制：除生活管理科准许的工作人员外，男性一般不得进入女生宿舍楼。禁止男女生无正当理由互串宿舍楼。
（四）学生宿舍不得留宿外人。
第二十六条 禁止流动小商贩在宿舍楼内经商，禁止进入宿舍内推销产品。
第二十七条 禁止在宿舍内饲养宠物。
第二十八条 住宿人员有监督和举报各类（盗窃、斗殴、酗酒、赌博等）违规行为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九条 发生刑事、治安等案件时，要注意保护现场，及时报告安全处及生活管理科并协助处理。

附件4

吸烟的危害

一、吸烟对自身的危害
（一）学业与大脑损伤：尼古丁会干扰大脑神经递质分泌，导致记忆力减退、专注力下降、反应变慢，直接影响专业课学习、论文撰写效率和考试发挥；长期吸烟会降低睡眠质量，引发失眠、多梦，加剧学业压力下的身心疲劳。
（二）健康与成瘾风险：大学生处于青年晚期发育阶段，吸烟会不可逆损伤肺功能，诱发支气管炎、哮喘，增加成年后慢阻肺、肺癌的发病概率；尼古丁成瘾性极强，一旦依赖，戒断过程痛苦，还会引发焦虑、烦躁等情绪问题；电子烟并非 “安全替代品”，其高浓度尼古丁和添加剂会造成呼吸道损伤，且成瘾速度更快。
（三）颜值与体能损耗：烟草中的有害物质会加速皮肤胶原蛋白流失，导致肤色暗沉、皱纹增多、牙齿发黄发黑；长期吸烟会降低心肺耐力，影响体测成绩（如长跑、肺活量），也会削弱运动健身的效果。
二、吸烟对他人的危害
（一）二手烟的无差别侵害：图书馆、教学楼、食堂、宿舍等高校密集场所，二手烟会快速扩散，刺激他人眼鼻咽喉，引发咳嗽、头晕、过敏等不适；对患有鼻炎、哮喘的同学，会直接诱发病情发作；
（二）宿舍场景的精准伤害：集体宿舍空间狭小、通风有限，吸烟会导致宿舍烟味经久不散，沾染衣物、被褥，影响室友正常休息；三手烟残留于宿舍桌椅、床铺、窗帘等表面，室友长期接触，会造成慢性健康损伤，极易引发宿舍矛盾。
三、吸烟对校园环境的危害
（一）公共空间污染：教学楼、宿舍区等公共区域的吸烟行为，会污染室内空气，残留的烟味难以清除，破坏整洁、清新的学习与生活环境。
（二）生态与垃圾问题：烟头是高校校园最常见的乱扔垃圾之一，其滤嘴属于不可降解塑料，随意丢弃在绿化带、草坪、湖边，会污染土壤、水源，危害校园绿植和小动物；大量烟头还会堵塞下水道，增加校园环境治理压力。
（三）重大消防安全隐患：高校教学楼、图书馆、宿舍多为密集建筑，且存放大量书籍、纸张、被褥等易燃物品，未熄灭的烟头是校园火灾的主要诱因之一，极易引发重大火灾事故，威胁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和校园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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